
扫黑除恶境内目标逃犯全部归案 半数罪犯量刑 5年以上 

 

496 名境外目标逃犯到案 429 名，到案率 86.5%； 

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的意见稿已起草完成 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收官阶段，昨日，全国扫黑办举行挂牌督办案件第 8

次新闻发布会。会上介绍，去年 11 月以来，公安部先后组织开展扫黑除恶“百日

追逃”和“逃犯清零”专项行动，对5824名涉黑涉恶目标逃犯开展缉捕。截至目前，

5328 名境内目标逃犯全部到案。 

挂牌督办案件 半数罪犯量刑 5 年以上 

中央政法委秘书长、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表示，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

111 起案件，是最为重大复杂、侦办难度最大的涉黑涉恶案件。 

据其介绍，111 起挂牌督办案件现已判决生效 63 起，其余 48 起除 2 起还在

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外，预计均能在 2021 年元旦前后一审审结。111 起挂牌督

办案件共判处涉黑涉恶罪犯 2810 人，其中被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50.5%，

已生效判决财产依法处置到位率 70.6%。 

8 个月来，全国扫黑办从 111 起挂牌督办案件中精选 32 起案件向社会发布。

这 32 起案件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“保护伞”1804 人，包括厅级干部 62 人，处

级 379 人。其中，有“伞黑一体”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白波案，该案一举打掉了第

八师公安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等身居重要岗位的“保护伞”“黑老大”；有“伞多伞

厚”的海南黄鸿发案，该案查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达 109 人；有隐藏较深的内

蒙古史春杰案，该案运用大数据碰撞比对，搜寻固定涉伞证据，查处违纪违法人

员 44 人。 

5824 名涉黑涉恶目标逃犯到案率 98.8% 

会上透露，专项斗争追逃工作境内逃犯全部归案。 

据公安部副部长、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介绍，去年 11 月以来，公安部

先后组织开展扫黑除恶“百日追逃”和“逃犯清零”专项行动，对 5824 名涉黑涉恶

目标逃犯开展缉捕。 



截至目前，已到案 5757 名目标逃犯，到案率 98.8%。其中，5328 名境内目

标逃犯全部到案；496 名境外目标逃犯到案 429 名，到案率 86.5%；73 名 A 级通

缉令逃犯到案 70 名。 

今年以来，全国法院一审涉黑、涉恶审结案件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15.3%

和 142.7%。中央政法委秘书长、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会上强调，各地各有

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，抓好深挖彻查、逃犯抓捕等工作，不让任何黑恶

势力及其“保护伞”有侥幸过关的可能。 

过去一个月，全国新打掉涉黑组织 127 个、涉恶犯罪集团 354 个，在侦存量

案件、涉黑涉恶腐败和“保护伞”存量案件办结率分别达 100%和 99.4%。 

陈一新表示，要高质效办理黑恶案件。各地各有关部门一手清存案、一手抓

新案，同时对已办结重点案件开展回访评查，做到既按时结案，又确保办案质量。 

《反有组织犯罪法》草案已提请审议 

陈一新表示，要打好专项斗争收官战。特别是对尚未办结的案件、尚未归案

的逃犯、尚未处置完毕的涉案财产，要紧盯不放、一抓到底，确保圆满完成任务。 

此外，他强调，专项斗争收官不等于扫黑除恶放手。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

压态势，升级完善 12337 智能化举报平台，持续提升打击能力水平，对黑恶势力

违法犯罪露头就打、穷追猛打，决不让黑恶势力及其“保护伞”死而复生、由小转

大。 

源头治理是治本之策，陈一新表示，要持续防范和整治“村霸”问题，持续深

化重点行业领域整治，让黑恶势力无处生根。 

对于扫黑除恶的相关法律，会上透露，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的意见稿已

起草完成，《反有组织犯罪法》草案已于 12 月 23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 

“这两项法律政策将从打击、预防、保障等各个方面，明确工作举措、压实

部门职责，为规范化、专业化、精准化扫黑除恶提供坚强法治保障。”陈一新说。 

 

■ 焦点 

对目标逃犯如何进行追逃？ 

逐人确立抓捕责任清单，科技手段发挥重要作用 



杜航伟介绍称，公安部成立追逃行动指挥部，对目标逃犯逐人建立信息档案，

逐人确立抓捕责任清单，挂图作战、明确奖惩、对账销号；坚持每日通报，对重

点地区约谈督导；严格落实“一把手”责任制，压实立案地、户籍地、潜藏地的属

地责任，推动各地迅速行动。 

科技手段在追逃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杜航伟表示，各级公安机关发挥刑侦、

治安、网安、技侦等各警种数据资源和专业技术优势，积极运用人像比对、指纹、

DNA 等最新科技成果，充分依托大数据资源，对逃犯开展深层次信息研判，实

施精准抓捕。 

对于重点目标逃犯，公安部分批发布 A 级通缉令。对境外逃犯，由公安部国

际合作等有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。 

近期，逃犯潜逃东南亚国家较多。杜航伟表示，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赴有关省

份蹲点指导、全力攻坚，破解缉捕遣返工作难题。自 11 月中旬以来，新增到案

境外目标逃犯 37 名。 

 

黑恶案件涉案财产如何处置？ 

明确要求将涉案财产全部依法处置 

黑恶案件涉案资产金额大、种类多，如何精准“打财断血”？中央政法委副秘

书长、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王洪祥介绍，对涉黑恶案件查控的涉案财产，全国扫黑

办要求各地对违法所得依法追缴、没收；对应当退赔被害人、返还案外人的依法

及时退赔或返还；对应用于罚金、没收个人财产等财产刑执行的依法执行、上缴

国库；对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及时返还。 

同时，指导各地掌握每一起涉黑恶案件全部被查控财产认定结果、处置进展

等动态情况，一盯到底，逐案确定财产处置任务书、责任人、时间表，逐案形成

台账、抓好落实。明确要求各地在判决生效后 3 个月内，将涉案财产全部依法处

置到位，做到案结事了。 

“全国扫黑办把财产处置情况作为三年专项斗争总结考评的重要指标，在专

项斗争结束后还要继续紧抓不放，并于 2021 年上半年进行总结评估，确保财产

处置工作落实落地落细。”王洪祥说。 

 



■案例 

北京高福新案查处涉恶腐败及“保护伞”45 人 

北京市密云区高福新案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大要案之一。昨天举行的全

国扫黑办新闻发布会上，这一案件再次被提及。“北京市密云区高福新案是一起

时间跨度近 20 年、涉及面广的复杂案件。”北京市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、市扫

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亓延军表示。 

据亓延军介绍，高福新集团通过虚列拆迁户、伪造拆迁协议、虚报土地开发

成本等环环相扣的手段，骗取、贪污土地开发补偿款高达 5 亿余元，造成巨额国

有资产流失。 

此外，官商勾结，严重侵蚀当地政治生态。该集团收买、勾结国家工作人员

和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，利用其职务便利，共同侵吞骗取国有资产。该案共查处

涉恶腐败及“保护伞”45 人，其中局级干部 2 人，处级干部 14 人。 

在介绍该案经验做法时，亓延军表示，市扫黑办第一时间成立联合专案组，

协调有关部门协同发力。并且，坚持黑财清底，全力追赃挽损。 

“专案组集中力量，全面清查涉案财产，第一时间摸排涉案财产线索，把握

追赃挽损时机，查封房产、冻结股权、存款等共计 6.8 亿余元，本案查扣的财产

基本可以挽回全部损失。” 

案发后，高福新等主犯畏罪潜逃，公安机关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研判追踪，

加大追捕力度，历时 8 个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将潜逃的高福新抓捕归案。 

记者了解到，2020 年 11 月 6 日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认定

高福新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，以寻衅滋事罪、诈骗罪等 9 项罪名，判处集团

首要分子高福新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判处李红军等 16 名集团成

员十二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对王广双等 5 名公职人员以贪污罪、受贿罪等

罪名，判处二十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一审宣判后，各被告人均未上诉。 

（来源：新华网。网址：http://www.xinhuanet.com/2020-12/26/c_1126909254.htm。时间：2020

年 12 月 26 日。访问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29 日 8：50。） 


